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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尼屋乡在区委、区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乡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为促进我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现将本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法治建设决策部署。乡党委、政府始终将法治政府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1.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将学习领会区、市、县关于法治建设的文件精神和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内容，全年组织专题学习研讨3次，切实增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2.健全领导机制。及时调整充实乡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年度重点任务，确保上级决策部署在尼屋乡不折不扣落地生根。制定并印发了《尼屋乡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明确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
3.严格依法决策。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严格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对14个村居的村规民约进行审查，有效防范法律风险。
（二）立足乡情实际，着力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紧密结合我乡农牧区特点、民族结构和常见纠纷类型，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路径。
1.建强调解网络。巩固提升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选优配强调解员队伍，吸纳“两代表一委员”、老党员、老干部、乡贤等参与调解。在全乡14个行政村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明白人”，培养“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员”56名，实现调解力量全覆盖、服务零距离。
2.党政主要负责人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深化“枫桥经验”本地化实践。推行“干部下沉+上门调解”模式，针对劳资纠纷、合同纠纷、邻里关系、民间借贷等常见多发纠纷，组织司法所、派出所、综治中心及村级调解力量主动排查、提前介入、现场调处。2025全年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03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5起，劳资纠纷11件，合同纠纷6件，损害赔偿纠纷2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件，侵权损害赔偿纠纷2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1起，土地纠纷1起，办理司法确认案件0件，涉及金额达1475171元。截至目前未出现进京访、越级访、缠访闹访、极端信访行为，有效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3.畅通法律救济渠道。规范乡公共法律服务站运行，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指引等服务。加强与基层人民法院、民生办的协作，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
（三）聚焦精准有效，深入开展多层次法治宣传教育。坚持“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1.突出宣传重点。围绕宪法、民法典、乡村振兴促进法、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边境管理条例、草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与农牧民生产生活、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针对性宣传。
2.创新宣传载体。党政主要负责人坚持以身作则，带头尊法守法用法，营造良好法治氛围，结合“三月法治宣传月”“民族团结宣传月”“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利用乡文化广场、“乡村振兴那曲奋进”活动成果展暨第十届尼屋桃花文艺汇演活动”、村级活动场所、虫草采挖点等，采取集中宣讲、以案释法、法治文艺演出、播放藏汉双语普法微视频等形式、开展法治宣传105次、发放普法宣传册5000余册，增强宣传吸引力。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各村微信群等新媒体平台，推送通俗易懂的普法信息。
3.实施精准滴灌。针对乡干部职工、村“两委”干部、“法律明白人”、村居人民调解员、青少年学生、个体工商户、流动人口等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订单式普法讲座15场次。将法治教育融入村规民约修订、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四）夯实基层基础，持续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将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作为基础工程来抓。
1.提升干部法治素养。严格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组织全乡干部职工参加在线《法治西藏学法风暴》学法考法。
2.配强基层法治力量。确保乡司法所人员配备到位、职责履行到位。加强对村“两委”干部、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的法律知识培训和业务指导，全年组织集中培训4次，提升其依法办事和调解纠纷的能力。
二、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全乡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普法宣传实效性有待增强。原因是前期对上尼屋和部分自然村农牧民群众的实际法律需求、信息接收习惯、文化认知特点等缺乏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二是法治队伍专业能力面临挑战。原因是实践锻炼与经验交流平台有限，缺乏高质量的实践锻炼机会和跨地区、跨部门的业务交流平台。
三、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2025年，我乡党政主要负责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一是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依法治县，建设法治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落实集体学法，配合上级部门积极参加述法述职报告。
二是党政负责人作为推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切实履行法治建设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将法治政府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将法治政府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研究部署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把法治建设同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公共基础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2026年，尼屋乡将继续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新部署新要求，针对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我乡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1. 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与责任落实。深入学习贯彻法治思想，压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2.深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加强诉源治理。提升调解员的法律知识储备，提升调解效能。强化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时段的风险隐患排查化解。
尼屋乡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努力开创我乡法治建设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尼屋提供更加坚强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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